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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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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吳哲漢  
訴訟代理人  黃良池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壹仟陸佰玖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陸佰陸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零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在民國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保單號碼：0524第22CH00000000號「享安心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伊因遭黑道迫害欲去霉運，而於111年7月26日在新北市○○區○○路00號9樓租屋處(下稱系爭租屋處)進行過火儀式，但因不清楚訴外人即伊之同學廖建富所提供之電土危險性，一點火衣服即著火，因意外導致伊頭頸部、胸腹、背部及四肢2至3度燒傷，燒傷面積占體表面積54%，其中3度燒傷為20%(下稱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經送往淡水馬偕紀念醫院急診，當日再轉臺北馬偕紀念醫院燒燙傷加護中心治療。伊自111年7月26日至111年9月12日共住院49日(下爭系爭住院一)、自112年4月10日至112年4月21日共住院12日(下稱系爭住院二)。依系爭保單約定，因系爭住院一、二，被告應分別給付伊585萬1,694元、18萬8,662元之保險金。然被告卻以伊受傷經過及後續處理情形有違常情，屬保險公司之除外責任為由，拒絕給付。案經伊申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評議，該中心作成被告應為上開保險給付並附加利息之決定，但被告仍拒絕給付。為此，爰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保險金本息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85萬1,694元，及自111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8萬8,662元，及自112年1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①原告請求系爭保單之傷害保險給付，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即系爭事故屬於意外傷害事故，而具有「外來性」、「偶發性」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係為進行所謂過火儀式，乃出於個人意志，自行點燃具有危險性之化學品電土，進而導致電土閃燃爆炸造成灼傷，為原告點燃電土前顯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並不具有偶發性、不可預見性，非屬意外事故，而係原告之故意行為。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租屋處堆放各種大量易燃、易導致皮膚灼傷燒傷之危險物品及化學物質，其囤積如此大量危險物品，已令人存疑，依原告之年齡及智識水準，應能認知使用火源時需遠離易燃物品，原告行徑令人費解。另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噴槍，面帶詭譎笑容點燃電土，其膝蓋位於電土上方，與一般人點火時會盡可能遠離火源，以免被火勢波及之常理不符。②原告於金融評議中心評議過程中主張係因做過火儀式，才造成系爭事故，惟原告曾以作電土測試燃點做新型烤肉，而導致系爭事故為由，向伊請領保險金，其對於系爭事故之原因與經過，前後說詞反覆不一，其行徑及動機已屬可議。且就系爭事故之重要事實，原告主張與廖建富之警詢筆錄內容有諸多出入與矛盾。③原告於113年3月向伊投保短期之意外險，而非壽險公司所販售之長期商品，其亦自承系爭保單額度很高，僅於投保系爭保單後約4個月即發生系爭事故，難認無道德風險存在。④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建富，已另因承諾傷害本人成重傷罪、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判處罪刑，與本件事實背景不謀而合，實有可疑。⑤原告未能證明系爭住院二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未提供相關醫療費收據，原告請求給付系爭住院一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18萬6,194元及系爭住院二保險金18萬8,662元，即無理甶。原告既然未備齊相關理賠文件，其主張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其於111年7月26日在系爭租屋處發生點燃電土，導致系爭傷勢(但其中原告3度燒傷占體表面積應為21%，原告起訴狀誤載為20%，見本院卷一第44頁)，先送往淡水馬偕醫院急診，再轉入臺北馬偕醫院住院治療，自111年7月26日至同年9月12日共住院49日，自112年4月10日至同年4月21日共住院12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單、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與住院照片、原告點火受傷過程之錄影光碟及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4月7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274405號函暨所附原告燒燙傷卷宗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4至54頁、第118、119頁、第184至220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住院診療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保險契約之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被保險人因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致成死亡、失能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系爭保單第24條、第3條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有明文。次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131條、第29條第1、2項亦有明定。又按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404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保險人抗辯保險事故係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而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保險人自應就系爭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除外責任(原因)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就系爭事故為外來突發事故乙節，為原告保險金請求權之發生要件，應由原告舉證，至於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導致者，則為系爭保單之除外責任，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㈢查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業據原告提出錄影光碟(下稱系爭光碟)及錄音譯文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18至119頁)為證，系爭光碟經被告聲請勘驗，本院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二第78至84頁)：
　1.播放器時間(下同)第0至3秒：原告手持噴槍蹲在電土右方，雙腿膝蓋至一半一(應為「以」之誤繕)上之大腿、小腿凌於電土上方。電土及其周圍有液體潑灑痕跡，並有藍色水瓢置於地上。電土持續冒出白色煙霧，並有嘶嘶聲作響。原告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置於椅子上，原告左手邊的桌上放置有裝著液體之瓶狀物。
　2.第4秒：原告打開噴槍，電土周圍隨即冒出一團火焰。
　3.第5至7秒：原告站起來後退，上衣、褲子均有橘色、藍色火焰。約第6秒時，原告大喊救一下...。
　4.第8秒：原告離開錄影畫面。
　5.第8秒至第3分鐘則為原告與廖建富之對話(詳後述)。
　由系爭事故之影像可知，原告係以蹲姿對置放於系爭租屋處地板上之電土(化學名稱：碳化鈣)以噴槍噴火後，其所著衣褲登時起火，因而站起來後退並大喊「救一下」，並奔出錄影畫面之外，向廖建富說「救我」、「119」等語(見本院卷第82、83頁之勘驗筆錄)。足認系爭事故係原告對電土點火後，所遭受之非因疾病而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傷害，核與系爭保單第3條第1款，以及保險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之意外事故定義相符，應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係因意外事故而受系爭傷勢。
㈣被告以原告在住宅區公寓內出於個人意志，點燃具有危險性之電土，於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係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依原告點燃電土時之周遭環境、擺放之物品，以及原告點火時之表情與姿態、位置，與一般人會盡可能遠離火源避免火勢波及之常理有違；又本件經函詢內政部消防署，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除將水分潑灑於與水反應可產生可燃性氯體之電土外，更身穿已吸附易燃性液體之衣物進行點火作業，難認系爭事故為意外。另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不久前之113年3月方投保高額度短期意外險之系爭保單，難認非無道德風險存在，且其對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後說法不一，均有可疑，另在系爭光碟中原告曾口出「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啊。黑幫就是這樣...我想死」等語，暨在場之廖建富因另案與訴外人張瀚襄合意詐保，而遭判處罪刑，令人質疑系爭事故是否出於意外等情，而辯稱系爭事故並非具有偶發性、不可預見性之意外事故等語。經查：
　1.原告於系爭事故所點燃之電土，化學名稱為「碳化鈣」，正常狀況下安定，與水劇烈反應產生氫氧化鈣和乙炔，乙炔為可燃性氣體，碳化鈣之儲放須保持乾燥並遠離水，及遠離熱、火花或火焰。據系爭光碟第0至第3秒顯示，與電土遇水生成乙炔氣體之現象相似等語，有本院依被告聲請向內政部消防署函查之該署114年5月9日消署預字第1143309248號函暨所附碳化鈣安全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76至381頁)。是原告在系爭租屋處以噴火槍點火前，地板上之電土持續冒出白色煙霧，並嘶嘶作響(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此時地板上之電土已與水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易燃之乙炔氣體，堪可認定。至於上開電土之來源，原告主張係廖建富所準備，廖建富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下稱淡水分局)就系爭事故為調查時答稱：111年7月26日12時41分與原告一同進入系爭租屋處電梯時，我右手箱子裝著原告要我帶的酒精、打火機跟瓦斯噴火槍(瓦斯噴燈)，左手是肯德基餐點，原告手裡拿的箱子是我拿給他的，是在當天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路0號替原告領取的，我不知道箱子內是什麼東西等語(本院卷一第192頁)。是由廖建富之警詢筆錄並無法證明原告所使用之電土係原告所購買；另本院依原告聲請所調取之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224號偵審電子卷內(即廖建富與張瀚襄共同詐領保險金事件)，亦無原告購買電土之事證，故本件並無證據可證原告所點燃之電土為其所購買。參以電土遇水會產生易燃氣體乙炔之化學特性，並非眾所周知，此觀本院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兩造有關電土之化學特性時，原告訴訟代理人答稱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則稱須再陳報(見本院卷一第275頁)等情即明。此外，卷內亦無原告對電土之化學特性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證據，故原告主張其不知道電土的性質與危險性等語，堪可採信，是難認原告以噴槍點火時，已知地板上之電土因遇水產生易燃氣體乙炔，而可預見點火後將產生全身著火之結果。
　2.自系爭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在系爭租屋處點燃電土時，其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原告左手邊則有裝著液體的瓶狀物(見本院卷二第78頁)，該瓶狀物對照警方於系爭事故現場所拍攝之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2頁)，應為濃硫酸；而在系爭事故發生後當晚，警方在系爭租屋處發現諸如酒精燈、濃硫酸、不明數量之電土，有淡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一般陳報單所附現場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3頁)在卷可稽。然無法僅因系爭租屋處有上述物品，或原告點燃電土時，其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等情，即遽認原告動機可疑，或可預見其打開噴槍後，將致全身著火之結果。此外，原告在點燃電土前，其身體固有1/2以上之大腿與小腿凌於電土之上，且與電土之距離甚為接近(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相片)，然而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原告已事先瞭解電土之化學特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不無可能認為點火後電土只會如木炭般，緩慢、局部地燃燒，故亦無法自原告點火時之姿勢、與電土間之距離推認原告可預見在點火後，其全身衣物亦將著火。
　3.原告在點燃地板上之電土瞬間，地板上之電土固全面燃燒，但原告全身衣物也立即著火(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此節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詢內政部消防署，該署復以：「影片當事人以噴槍點燃現場固態物質反應產生之氣體，該氣體具可燃性，燃燒瞬間引燃當事人上衣，而上衣仍有藍焰持續燃燒情形，為易燃性液體蒸發燃燒現象，顯示當事人上衣有吸附易燃性液體，而易燃性液體特性常帶有特殊芳香氣味。」(見本院卷一第363頁、第366至367頁、第376、377頁)，足認原告在點燃電土前，其身上衣物已吸附易燃液體。對此，原告主張：在過火開始前，廖建富有拿一件內衣及長褲要我換上，內衣微濕，說是怕我過火過程被火濺到，意外受傷，叫我穿上，說可以保護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頁)，被告對此未加爭執，堪可採信。又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所著衣物所吸附之易燃液體為何種物質，且係原告故意以衣物吸附該易燃液體後穿上再點火，則若原告衣物上所吸附者僅為具有特殊芳香氣味之液體，而非如酒精、汽油等有刺鼻性氣味之液體，原告未必能警覺衣物上之液體具有易燃性，故亦不能以此推論原告對於其點燃電土後，將造成其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至於被告辯稱原告點火時笑容詭異等語，即使點火前系爭事故之影像可認原告確實面露笑容(本院卷二第78、79頁)，但仍無法僅憑該等影像即將其笑容解釋為「詭異」；何況由原告笑容亦可推認，其係以出於輕忽或玩笑之心態而點火，較為可信，蓋倘若原告對其點火後將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則其亦當可以想像隨之而來的必是烈火焚身之劇痛，甚至生命危險，點火前之神情實應以緊張、嚴肅為常態，原告又何能從容面帶微笑地點火。是被告以上情辯稱系爭事故不具「偶發性」、「不可預見性」，而非意外事故等語，洵非可採。
　4.原告雖係在系爭事故發生前約4個月始向被告投保1年期之系爭保單，且每一人特定燒燙傷之保險金額為1,000萬元，並依不同燒燙傷程度有不同給付比例(見本院卷一第24、38頁系爭保單)，保險額度非低。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建富確實因與張瀚襄共謀詐領保險金，而於112年1月26日某時間起，在張瀚襄自動配合下，由張瀚襄雙腳赤足浸泡於放滿乾冰塑膠桶中，並由廖建富以束帶綑綁方式，將張瀚襄固定於椅子，使其雙腳膝下部位得以浸泡於乾冰之中，並在旁錄影、拍照，使張瀚襄因雙膝以下浸泡在乾冰桶內長達數小時，待至112年1月28日凌晨始送醫院急診，經診斷為雙側小腿以下肆度凍傷併腔室症候群併骨缺血性壞死、敗血症、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嗣於112年2月6日接受雙側膝下截肢手術，渠等再利用不知情之張瀚襄母親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經臺北地院判處罪刑(見本院卷一第248至259頁)。然而本件並無任何事證足資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中自行點火，亦係出於與廖建富共謀向被告詐領保險金所為，而彼此有共同對被告詐欺之犯意聯絡，甚或原告投保系爭保單之時，即有在保險期間內自我傷害而達成詐領保險金目的之企圖。被告另辯稱原告對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法前後不一，在金融評議中心主張是為了進行「過火」儀式，但亦曾以「用電土測試燃點做新型烤肉，發生意外」，廖建富於警方調查時陳稱：原告向救護人員說在烤肉等語，並引用原告所提出之金融評議中心評議書(本院卷一第62、64頁)、廖建富警詢筆錄(本院卷一第189、190頁)為據。惟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後說法不一，固然啟人疑竇，然亦無法以此推論原告即係出於詐領保險金之目的；反之，倘若原告點燃電土致其全身衣物燃燒而受有嚴重之燒燙傷，係出於與廖建富共同計畫詐領保險金所為，甚至係在111年3月間向被告投保系爭保單時即有此謀劃，則原告理應在系爭事故發生前即與廖建富統一說詞，當不致有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詞先後矛盾之情形。
　5.查原告在點燃電土後全身衣物著火，隨即驚呼「救一下」，稍後應係在原告身上火滅了之後即向廖建富表示：「感覺，是故意的，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廖建富立即回稱：「幹你白痴，你跟誰你別先誣我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頁)。是依雙方當時對話之情境，原告應有指責係遭廖建富設計陷害而致全身起火燒傷之意思，廖建富方會立即回嘴要原告別任意誣指之情，故亦難認系爭事故係原告與廖建富共同計劃所為。
　6.依上說明，被告上開所辯與引用之證據，無論分別以觀，或綜合評價，均無法直接或間接證明系爭事故為原告有意為之，甚或係與廖建富共謀所為，不足以推翻本院對於原告受有系爭傷勢，係因偶然、不可預見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心證，故系爭傷勢係原告於系爭保單保險期間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足堪認定。　　
㈤被告未舉證證明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所致：
　被告雖以系爭光碟內容以及廖建富、張瀚襄於另案之供述，暨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所載，辯稱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引火上身所致等語。經查：
　1.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雖就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自承係為進行「過火」儀式所造成(本院卷一第294、295頁)，被告並辯稱民間習俗所稱之「過火」，係指赤腳或身體穿越火堆，具高度危險性，依原告之智識程度，理應明知身體接觸火源必然導致燒燙傷，卻仍執意為之等語。惟過火儀式之進行非必然導致參與人員之燒燙傷，否則此向民間習俗即難以持久流傳。又系爭保單關於特定燒燙傷給付最高達1,000萬元，然其除外不保項目，僅包含：「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系爭保單第6條有明文約定(本院卷一第28頁)，並不包含「過火」，故倘若被保險人並非出特技表演的競賽或表演之目的，而進行過火儀式，仍屬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是過火儀式本身顯然不具備保險事故發生之必然性，自不得以原告進行過火儀式，即認原告係故意引火上身而致受燒燙傷。又內政部消防署前揭函復資料雖表示原告身上應有特殊芳香味之易燃性液體，但原告未必能僅憑氣味即能知悉該液體具有易燃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即使原告故意點火，亦難認原告有造成系爭傷勢之故意。
　2.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時，固然有口出「好、好、好，我，我想死」之語(見本院卷二第84頁)，然原告在烈火焚身後口出「我想死」之語，不能排除係因高溫燒燙傷導致劇痛，一時情緒性之發言，不能據此推論原告有自焚身死之故意。
　3.張瀚襄在另案雖向檢察官供稱：廖建富跟我說影片自焚的人叫吳哲漢，他在外面有惹到其他人，吳哲漢去惹到黑道，對方要求他要做這些事情，類似過火之類的，要把酒精潑在自己身上等語(本院卷二第62、64頁)。經查，廖建富在另案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時，其向法官供稱：111年7月26日吳哲漢在淡金路10號或8號9樓或10樓，警察有找到相關的影片，當時吳哲漢笑著點火自焚，要帶我一起死，吳哲漢當時是整個身體起火要抱著我(見臺北地院112年度聲羈字第448號電子卷第46頁)。廖建富在羈押庭供稱原告點火自焚要帶其一起死等語，顯與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不符，蓋原告在身上著火後立刻向廖建富求救，業經本院勘驗系爭光碟確認無訛，原告顯無與廖建富同歸於盡之意，此為廖建富所親身經歷之事件，應無誤認之理，廖建富所言不無為撇清與原告及系爭事故之關係而故意為不實之陳述。而張瀚襄有關原告係自焚之說，係聽自廖建富而來，亦不能排除廖建富同樣是為了撇清與系爭事故之關係，甚至係為操縱張瀚襄使其配合自傷，以詐領保險金所為，實不能僅以廖建富片面之詞遽認原告係故意自焚而製造系爭事故。
　4.依上說明，被告所提出之證據，仍不能證明原告係明知其點燃電土，將造成其全身衣物著火而導致燒燙傷，或即使其點燃電土將導致其全身燒燙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心態，難認系爭事故及系爭傷勢，係原告故意行為所導致。
㈥按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本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系爭保單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8頁)。查原告為系爭保單除身故以外之保險受益人，而原告已舉證證明系爭傷勢係因突發之外來意外事故所造成，被告復未能證明系爭傷勢係原告故意行為所造成，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負給付原告保險金之責任。次查，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得請求之保險金，業據提出系爭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之保險金給付金額計算表（見本院卷一第18、20頁)，主張因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保險金585萬1,694元，因系爭住院二得請求保險金18萬8,662元。而原告上開兩次住院，均為系爭事故所為之相關聯治療，亦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113年12月12日馬院醫外字第11300075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又被告於114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領新585萬1,694元、就系爭住院二得請領18萬8,662元之金額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0頁)。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604萬356元(計算式：5,851,694元＋188,662元＝604萬356元)核屬有據。
㈦按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保險金，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為系爭保單第11條第2項所明定(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又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為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已於114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其對於系爭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保險金利息分別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算，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50頁)。則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之保險金585萬1,694元、就系爭住院二得請領之保險金18萬8,662元，請求分別加計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4萬356元，及其中585萬1,694元自111年11月14日起，其中18萬8,662元自112年12月14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之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余盈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吳哲漢  

訴訟代理人  黃良池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陸元，及其中

    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壹仟陸佰玖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十一月十四日起，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陸佰陸拾貳元自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零壹萬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

    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在民國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

    告投保保單號碼：0524第22CH00000000號「享安心個人傷害

    保險」(下稱系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

    年3月17日止。伊因遭黑道迫害欲去霉運，而於111年7月26

    日在新北市○○區○○路00號9樓租屋處(下稱系爭租屋處)進行

    過火儀式，但因不清楚訴外人即伊之同學廖建富所提供之電

    土危險性，一點火衣服即著火，因意外導致伊頭頸部、胸腹

    、背部及四肢2至3度燒傷，燒傷面積占體表面積54%，其中3

    度燒傷為20%(下稱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經

    送往淡水馬偕紀念醫院急診，當日再轉臺北馬偕紀念醫院燒

    燙傷加護中心治療。伊自111年7月26日至111年9月12日共住

    院49日(下爭系爭住院一)、自112年4月10日至112年4月21日

    共住院12日(下稱系爭住院二)。依系爭保單約定，因系爭住

    院一、二，被告應分別給付伊585萬1,694元、18萬8,662元

    之保險金。然被告卻以伊受傷經過及後續處理情形有違常情

    ，屬保險公司之除外責任為由，拒絕給付。案經伊申請財團

    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評議，該中心作

    成被告應為上開保險給付並附加利息之決定，但被告仍拒絕

    給付。為此，爰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上開保險金本息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585萬1,694元，及自111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8萬8,662元，及

    自112年1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①原告請求系爭保單之傷害保險給付，應就權利

    發生要件事實，即系爭事故屬於意外傷害事故，而具有「外

    來性」、「偶發性」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系爭事

    故係為進行所謂過火儀式，乃出於個人意志，自行點燃具有

    危險性之化學品電土，進而導致電土閃燃爆炸造成灼傷，為

    原告點燃電土前顯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並不具有偶發性、不

    可預見性，非屬意外事故，而係原告之故意行為。系爭事故

    發生時，原告租屋處堆放各種大量易燃、易導致皮膚灼傷燒

    傷之危險物品及化學物質，其囤積如此大量危險物品，已令

    人存疑，依原告之年齡及智識水準，應能認知使用火源時需

    遠離易燃物品，原告行徑令人費解。另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

    時，手持噴槍，面帶詭譎笑容點燃電土，其膝蓋位於電土上

    方，與一般人點火時會盡可能遠離火源，以免被火勢波及之

    常理不符。②原告於金融評議中心評議過程中主張係因做過

    火儀式，才造成系爭事故，惟原告曾以作電土測試燃點做新

    型烤肉，而導致系爭事故為由，向伊請領保險金，其對於系

    爭事故之原因與經過，前後說詞反覆不一，其行徑及動機已

    屬可議。且就系爭事故之重要事實，原告主張與廖建富之警

    詢筆錄內容有諸多出入與矛盾。③原告於113年3月向伊投保

    短期之意外險，而非壽險公司所販售之長期商品，其亦自承

    系爭保單額度很高，僅於投保系爭保單後約4個月即發生系

    爭事故，難認無道德風險存在。④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

    建富，已另因承諾傷害本人成重傷罪、詐欺取財罪，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判處罪刑

    ，與本件事實背景不謀而合，實有可疑。⑤原告未能證明系

    爭住院二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未提供相關醫療費收據，

    原告請求給付系爭住院一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18萬6,19

    4元及系爭住院二保險金18萬8,662元，即無理甶。原告既然

    未備齊相關理賠文件，其主張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亦屬無

    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

  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其於

  111年7月26日在系爭租屋處發生點燃電土，導致系爭傷勢(但

  其中原告3度燒傷占體表面積應為21%，原告起訴狀誤載為20%

  ，見本院卷一第44頁)，先送往淡水馬偕醫院急診，再轉入臺

  北馬偕醫院住院治療，自111年7月26日至同年9月12日共住院4

  9日，自112年4月10日至同年4月21日共住院12日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系爭保單、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與

  住院照片、原告點火受傷過程之錄影光碟及錄音譯文、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4月7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274405

  號函暨所附原告燒燙傷卷宗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4至54頁

  、第118、119頁、第184至220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

  為真實。

㈡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住院診療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

  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保險契約之意外傷害事故：係指

  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被保險人因要保人、被保險人

  的故意行為致成死亡、失能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

  的責任。系爭保單第24條、第3條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約

  定有明文。次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

  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

  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

  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

  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

  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

  不在此限。保險法第131條、第29條第1、2項亦有明定。又按

  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

  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

  發生，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

  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

  之事實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2404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保險人抗辯保險事故

  係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而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保險

  人自應就系爭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除外責任(原因)之有利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就系爭事故為外來突發事故乙節，為原告保險金請求權

  之發生要件，應由原告舉證，至於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導

  致者，則為系爭保單之除外責任，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㈢查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業據原告提出錄影光碟(下稱系爭光

  碟)及錄音譯文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18至119頁)為證，系爭光

  碟經被告聲請勘驗，本院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二第78至84

  頁)：

　1.播放器時間(下同)第0至3秒：原告手持噴槍蹲在電土右方，

    雙腿膝蓋至一半一(應為「以」之誤繕)上之大腿、小腿凌於

    電土上方。電土及其周圍有液體潑灑痕跡，並有藍色水瓢置

    於地上。電土持續冒出白色煙霧，並有嘶嘶聲作響。原告前

    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置於椅子上，原告左手邊的桌上放置

    有裝著液體之瓶狀物。

　2.第4秒：原告打開噴槍，電土周圍隨即冒出一團火焰。

　3.第5至7秒：原告站起來後退，上衣、褲子均有橘色、藍色火

    焰。約第6秒時，原告大喊救一下...。

　4.第8秒：原告離開錄影畫面。

　5.第8秒至第3分鐘則為原告與廖建富之對話(詳後述)。

　由系爭事故之影像可知，原告係以蹲姿對置放於系爭租屋處地

  板上之電土(化學名稱：碳化鈣)以噴槍噴火後，其所著衣褲登

  時起火，因而站起來後退並大喊「救一下」，並奔出錄影畫面

  之外，向廖建富說「救我」、「119」等語(見本院卷第82、83

  頁之勘驗筆錄)。足認系爭事故係原告對電土點火後，所遭受

  之非因疾病而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傷害，核與系爭保單第

  3條第1款，以及保險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之意外事故定義相符

  ，應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係因意外事故而受系爭傷勢。

㈣被告以原告在住宅區公寓內出於個人意志，點燃具有危險性之

  電土，於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係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依原

  告點燃電土時之周遭環境、擺放之物品，以及原告點火時之表

  情與姿態、位置，與一般人會盡可能遠離火源避免火勢波及之

  常理有違；又本件經函詢內政部消防署，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

  發生前，除將水分潑灑於與水反應可產生可燃性氯體之電土外

  ，更身穿已吸附易燃性液體之衣物進行點火作業，難認系爭事

  故為意外。另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不久前之113年3月方投保高

  額度短期意外險之系爭保單，難認非無道德風險存在，且其對

  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後說法不一，均有可疑，另在系爭光碟

  中原告曾口出「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啊。黑幫就是這樣..

  .我想死」等語，暨在場之廖建富因另案與訴外人張瀚襄合意

  詐保，而遭判處罪刑，令人質疑系爭事故是否出於意外等情，

  而辯稱系爭事故並非具有偶發性、不可預見性之意外事故等語

  。經查：

　1.原告於系爭事故所點燃之電土，化學名稱為「碳化鈣」，正

    常狀況下安定，與水劇烈反應產生氫氧化鈣和乙炔，乙炔為

    可燃性氣體，碳化鈣之儲放須保持乾燥並遠離水，及遠離熱

    、火花或火焰。據系爭光碟第0至第3秒顯示，與電土遇水生

    成乙炔氣體之現象相似等語，有本院依被告聲請向內政部消

    防署函查之該署114年5月9日消署預字第1143309248號函暨

    所附碳化鈣安全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76至381頁)

    。是原告在系爭租屋處以噴火槍點火前，地板上之電土持續

    冒出白色煙霧，並嘶嘶作響(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

    此時地板上之電土已與水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易燃之乙炔

    氣體，堪可認定。至於上開電土之來源，原告主張係廖建富

    所準備，廖建富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下稱淡水分

    局)就系爭事故為調查時答稱：111年7月26日12時41分與原

    告一同進入系爭租屋處電梯時，我右手箱子裝著原告要我帶

    的酒精、打火機跟瓦斯噴火槍(瓦斯噴燈)，左手是肯德基餐

    點，原告手裡拿的箱子是我拿給他的，是在當天9時許在臺

    北市○○區○○路○○路0號替原告領取的，我不知道箱子內是什

    麼東西等語(本院卷一第192頁)。是由廖建富之警詢筆錄並

    無法證明原告所使用之電土係原告所購買；另本院依原告聲

    請所調取之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臺灣高等法院11

    3年度上易字第1224號偵審電子卷內(即廖建富與張瀚襄共同

    詐領保險金事件)，亦無原告購買電土之事證，故本件並無

    證據可證原告所點燃之電土為其所購買。參以電土遇水會產

    生易燃氣體乙炔之化學特性，並非眾所周知，此觀本院114

    年2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兩造有關電土之化學特性時，原

    告訴訟代理人答稱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則稱須再陳報(

    見本院卷一第275頁)等情即明。此外，卷內亦無原告對電土

    之化學特性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證據，故原告主張其不知道

    電土的性質與危險性等語，堪可採信，是難認原告以噴槍點

    火時，已知地板上之電土因遇水產生易燃氣體乙炔，而可預

    見點火後將產生全身著火之結果。

　2.自系爭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在系爭租屋處點燃電土時，

    其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原告左手邊則有裝著液體的瓶

    狀物(見本院卷二第78頁)，該瓶狀物對照警方於系爭事故現

    場所拍攝之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2頁)，應為濃硫酸；而在

    系爭事故發生後當晚，警方在系爭租屋處發現諸如酒精燈、

    濃硫酸、不明數量之電土，有淡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一般陳

    報單所附現場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3頁)在卷可稽。然

    無法僅因系爭租屋處有上述物品，或原告點燃電土時，其前

    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等情，即遽認原告動機可疑，或可預

    見其打開噴槍後，將致全身著火之結果。此外，原告在點燃

    電土前，其身體固有1/2以上之大腿與小腿凌於電土之上，

    且與電土之距離甚為接近(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相片)

    ，然而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原告已事先瞭解電土之化學特性，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不無可能認為點火後電土只會如木炭

    般，緩慢、局部地燃燒，故亦無法自原告點火時之姿勢、與

    電土間之距離推認原告可預見在點火後，其全身衣物亦將著

    火。

　3.原告在點燃地板上之電土瞬間，地板上之電土固全面燃燒，

    但原告全身衣物也立即著火(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此節

    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詢內政部消防署，該署復以：「影片當事

    人以噴槍點燃現場固態物質反應產生之氣體，該氣體具可燃

    性，燃燒瞬間引燃當事人上衣，而上衣仍有藍焰持續燃燒情

    形，為易燃性液體蒸發燃燒現象，顯示當事人上衣有吸附易

    燃性液體，而易燃性液體特性常帶有特殊芳香氣味。」(見

    本院卷一第363頁、第366至367頁、第376、377頁)，足認原

    告在點燃電土前，其身上衣物已吸附易燃液體。對此，原告

    主張：在過火開始前，廖建富有拿一件內衣及長褲要我換上

    ，內衣微濕，說是怕我過火過程被火濺到，意外受傷，叫我

    穿上，說可以保護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頁)，被告對此

    未加爭執，堪可採信。又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

    ，原告所著衣物所吸附之易燃液體為何種物質，且係原告故

    意以衣物吸附該易燃液體後穿上再點火，則若原告衣物上所

    吸附者僅為具有特殊芳香氣味之液體，而非如酒精、汽油等

    有刺鼻性氣味之液體，原告未必能警覺衣物上之液體具有易

    燃性，故亦不能以此推論原告對於其點燃電土後，將造成其

    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至於被告辯稱原告點火時笑容詭

    異等語，即使點火前系爭事故之影像可認原告確實面露笑容

    (本院卷二第78、79頁)，但仍無法僅憑該等影像即將其笑容

    解釋為「詭異」；何況由原告笑容亦可推認，其係以出於輕

    忽或玩笑之心態而點火，較為可信，蓋倘若原告對其點火後

    將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則其亦當可以想像隨之而來的

    必是烈火焚身之劇痛，甚至生命危險，點火前之神情實應以

    緊張、嚴肅為常態，原告又何能從容面帶微笑地點火。是被

    告以上情辯稱系爭事故不具「偶發性」、「不可預見性」，

    而非意外事故等語，洵非可採。

　4.原告雖係在系爭事故發生前約4個月始向被告投保1年期之系

    爭保單，且每一人特定燒燙傷之保險金額為1,000萬元，並

    依不同燒燙傷程度有不同給付比例(見本院卷一第24、38頁

    系爭保單)，保險額度非低。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建

    富確實因與張瀚襄共謀詐領保險金，而於112年1月26日某時

    間起，在張瀚襄自動配合下，由張瀚襄雙腳赤足浸泡於放滿

    乾冰塑膠桶中，並由廖建富以束帶綑綁方式，將張瀚襄固定

    於椅子，使其雙腳膝下部位得以浸泡於乾冰之中，並在旁錄

    影、拍照，使張瀚襄因雙膝以下浸泡在乾冰桶內長達數小時

    ，待至112年1月28日凌晨始送醫院急診，經診斷為雙側小腿

    以下肆度凍傷併腔室症候群併骨缺血性壞死、敗血症、橫紋

    肌溶解症等傷害，嗣於112年2月6日接受雙側膝下截肢手術

    ，渠等再利用不知情之張瀚襄母親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

    經臺北地院判處罪刑(見本院卷一第248至259頁)。然而本件

    並無任何事證足資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中自行點火，亦係

    出於與廖建富共謀向被告詐領保險金所為，而彼此有共同對

    被告詐欺之犯意聯絡，甚或原告投保系爭保單之時，即有在

    保險期間內自我傷害而達成詐領保險金目的之企圖。被告另

    辯稱原告對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法前後不一，在金融評議

    中心主張是為了進行「過火」儀式，但亦曾以「用電土測試

    燃點做新型烤肉，發生意外」，廖建富於警方調查時陳稱：

    原告向救護人員說在烤肉等語，並引用原告所提出之金融評

    議中心評議書(本院卷一第62、64頁)、廖建富警詢筆錄(本

    院卷一第189、190頁)為據。惟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

    後說法不一，固然啟人疑竇，然亦無法以此推論原告即係出

    於詐領保險金之目的；反之，倘若原告點燃電土致其全身衣

    物燃燒而受有嚴重之燒燙傷，係出於與廖建富共同計畫詐領

    保險金所為，甚至係在111年3月間向被告投保系爭保單時即

    有此謀劃，則原告理應在系爭事故發生前即與廖建富統一說

    詞，當不致有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詞先後矛盾之情形。

　5.查原告在點燃電土後全身衣物著火，隨即驚呼「救一下」，

    稍後應係在原告身上火滅了之後即向廖建富表示：「感覺，

    是故意的，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廖建富立即回稱：「

    幹你白痴，你跟誰你別先誣我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2至8

    4頁)。是依雙方當時對話之情境，原告應有指責係遭廖建富

    設計陷害而致全身起火燒傷之意思，廖建富方會立即回嘴要

    原告別任意誣指之情，故亦難認系爭事故係原告與廖建富共

    同計劃所為。

　6.依上說明，被告上開所辯與引用之證據，無論分別以觀，或

    綜合評價，均無法直接或間接證明系爭事故為原告有意為之

    ，甚或係與廖建富共謀所為，不足以推翻本院對於原告受有

    系爭傷勢，係因偶然、不可預見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心證

    ，故系爭傷勢係原告於系爭保單保險期間因遭受意外傷害事

    故所致，足堪認定。　　

㈤被告未舉證證明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所致：

　被告雖以系爭光碟內容以及廖建富、張瀚襄於另案之供述，暨

  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所載，辯稱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引火上

  身所致等語。經查：

　1.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雖就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自承係為進

    行「過火」儀式所造成(本院卷一第294、295頁)，被告並辯

    稱民間習俗所稱之「過火」，係指赤腳或身體穿越火堆，具

    高度危險性，依原告之智識程度，理應明知身體接觸火源必

    然導致燒燙傷，卻仍執意為之等語。惟過火儀式之進行非必

    然導致參與人員之燒燙傷，否則此向民間習俗即難以持久流

    傳。又系爭保單關於特定燒燙傷給付最高達1,000萬元，然

    其除外不保項目，僅包含：「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

    、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

    或表演。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

    表演。」系爭保單第6條有明文約定(本院卷一第28頁)，並

    不包含「過火」，故倘若被保險人並非出特技表演的競賽或

    表演之目的，而進行過火儀式，仍屬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

    是過火儀式本身顯然不具備保險事故發生之必然性，自不得

    以原告進行過火儀式，即認原告係故意引火上身而致受燒燙

    傷。又內政部消防署前揭函復資料雖表示原告身上應有特殊

    芳香味之易燃性液體，但原告未必能僅憑氣味即能知悉該液

    體具有易燃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即使原告故意點火，

    亦難認原告有造成系爭傷勢之故意。

　2.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時，固然有口出「好、好、好，我，我

    想死」之語(見本院卷二第84頁)，然原告在烈火焚身後口出

    「我想死」之語，不能排除係因高溫燒燙傷導致劇痛，一時

    情緒性之發言，不能據此推論原告有自焚身死之故意。

　3.張瀚襄在另案雖向檢察官供稱：廖建富跟我說影片自焚的人

    叫吳哲漢，他在外面有惹到其他人，吳哲漢去惹到黑道，對

    方要求他要做這些事情，類似過火之類的，要把酒精潑在自

    己身上等語(本院卷二第62、64頁)。經查，廖建富在另案檢

    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時，其向法官供稱：111年7月26日吳哲

    漢在淡金路10號或8號9樓或10樓，警察有找到相關的影片，

    當時吳哲漢笑著點火自焚，要帶我一起死，吳哲漢當時是整

    個身體起火要抱著我(見臺北地院112年度聲羈字第448號電

    子卷第46頁)。廖建富在羈押庭供稱原告點火自焚要帶其一

    起死等語，顯與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不符，蓋原告在身上著

    火後立刻向廖建富求救，業經本院勘驗系爭光碟確認無訛，

    原告顯無與廖建富同歸於盡之意，此為廖建富所親身經歷之

    事件，應無誤認之理，廖建富所言不無為撇清與原告及系爭

    事故之關係而故意為不實之陳述。而張瀚襄有關原告係自焚

    之說，係聽自廖建富而來，亦不能排除廖建富同樣是為了撇

    清與系爭事故之關係，甚至係為操縱張瀚襄使其配合自傷，

    以詐領保險金所為，實不能僅以廖建富片面之詞遽認原告係

    故意自焚而製造系爭事故。

　4.依上說明，被告所提出之證據，仍不能證明原告係明知其點

    燃電土，將造成其全身衣物著火而導致燒燙傷，或即使其點

    燃電土將導致其全身燒燙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心態，難認系

    爭事故及系爭傷勢，係原告故意行為所導致。

㈥按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本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

  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

  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

  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系爭保單

  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8頁)。查原告為系爭保

  單除身故以外之保險受益人，而原告已舉證證明系爭傷勢係因

  突發之外來意外事故所造成，被告復未能證明系爭傷勢係原告

  故意行為所造成，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負給付原告保險金之責

  任。次查，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得請求之保險金，業據提出系爭

  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之保險金給付金額計算表（見本院卷一第

  18、20頁)，主張因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保險金585萬1,694元，

  因系爭住院二得請求保險金18萬8,662元。而原告上開兩次住

  院，均為系爭事故所為之相關聯治療，亦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113年12月12日馬院醫外字第1

  1300075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又被告於114

  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被

  告對於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領新585萬1,694元、就系爭住院

  二得請領18萬8,662元之金額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0頁)。故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604萬356元(計算式：5,851,694

  元＋188,662元＝604萬356元)核屬有據。

㈦按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保險金，但因可歸責

  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一

  分加計利息給付，為系爭保單第11條第2項所明定(見本院卷一

  第28頁)。又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

  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

  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

  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為保險法第34條

  定有明文。查被告已於114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

  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其對於系爭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保險金

  利息分別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算，不爭執(本

  院卷一第350頁)。則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之保險金585萬1

  ,694元、就系爭住院二得請領之保險金18萬8,662元，請求分

  別加計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604萬356元，及其中585萬1,694元自111年11月1

    4日起，其中18萬8,662元自112年12月14日，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審酌之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

    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余盈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吳哲漢  

訴訟代理人  黃良池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壹仟陸佰玖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陸佰陸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零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肆萬零參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在民國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保單號碼：0524第22CH00000000號「享安心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伊因遭黑道迫害欲去霉運，而於111年7月26日在新北市○○區○○路00號9樓租屋處(下稱系爭租屋處)進行過火儀式，但因不清楚訴外人即伊之同學廖建富所提供之電土危險性，一點火衣服即著火，因意外導致伊頭頸部、胸腹、背部及四肢2至3度燒傷，燒傷面積占體表面積54%，其中3度燒傷為20%(下稱系爭事故，所受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經送往淡水馬偕紀念醫院急診，當日再轉臺北馬偕紀念醫院燒燙傷加護中心治療。伊自111年7月26日至111年9月12日共住院49日(下爭系爭住院一)、自112年4月10日至112年4月21日共住院12日(下稱系爭住院二)。依系爭保單約定，因系爭住院一、二，被告應分別給付伊585萬1,694元、18萬8,662元之保險金。然被告卻以伊受傷經過及後續處理情形有違常情，屬保險公司之除外責任為由，拒絕給付。案經伊申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評議，該中心作成被告應為上開保險給付並附加利息之決定，但被告仍拒絕給付。為此，爰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保險金本息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85萬1,694元，及自111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8萬8,662元，及自112年1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①原告請求系爭保單之傷害保險給付，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即系爭事故屬於意外傷害事故，而具有「外來性」、「偶發性」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系爭事故係為進行所謂過火儀式，乃出於個人意志，自行點燃具有危險性之化學品電土，進而導致電土閃燃爆炸造成灼傷，為原告點燃電土前顯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並不具有偶發性、不可預見性，非屬意外事故，而係原告之故意行為。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租屋處堆放各種大量易燃、易導致皮膚灼傷燒傷之危險物品及化學物質，其囤積如此大量危險物品，已令人存疑，依原告之年齡及智識水準，應能認知使用火源時需遠離易燃物品，原告行徑令人費解。另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噴槍，面帶詭譎笑容點燃電土，其膝蓋位於電土上方，與一般人點火時會盡可能遠離火源，以免被火勢波及之常理不符。②原告於金融評議中心評議過程中主張係因做過火儀式，才造成系爭事故，惟原告曾以作電土測試燃點做新型烤肉，而導致系爭事故為由，向伊請領保險金，其對於系爭事故之原因與經過，前後說詞反覆不一，其行徑及動機已屬可議。且就系爭事故之重要事實，原告主張與廖建富之警詢筆錄內容有諸多出入與矛盾。③原告於113年3月向伊投保短期之意外險，而非壽險公司所販售之長期商品，其亦自承系爭保單額度很高，僅於投保系爭保單後約4個月即發生系爭事故，難認無道德風險存在。④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建富，已另因承諾傷害本人成重傷罪、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判處罪刑，與本件事實背景不謀而合，實有可疑。⑤原告未能證明系爭住院二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未提供相關醫療費收據，原告請求給付系爭住院一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18萬6,194元及系爭住院二保險金18萬8,662元，即無理甶。原告既然未備齊相關理賠文件，其主張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1年3月1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單，保險期間自111年3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其於111年7月26日在系爭租屋處發生點燃電土，導致系爭傷勢(但其中原告3度燒傷占體表面積應為21%，原告起訴狀誤載為20%，見本院卷一第44頁)，先送往淡水馬偕醫院急診，再轉入臺北馬偕醫院住院治療，自111年7月26日至同年9月12日共住院49日，自112年4月10日至同年4月21日共住院12日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單、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原告傷勢與住院照片、原告點火受傷過程之錄影光碟及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4月7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274405號函暨所附原告燒燙傷卷宗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4至54頁、第118、119頁、第184至220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住院診療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保險契約之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被保險人因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致成死亡、失能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系爭保單第24條、第3條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有明文。次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131條、第29條第1、2項亦有明定。又按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404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保險人抗辯保險事故係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而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保險人自應就系爭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除外責任(原因)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就系爭事故為外來突發事故乙節，為原告保險金請求權之發生要件，應由原告舉證，至於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導致者，則為系爭保單之除外責任，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㈢查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過程，業據原告提出錄影光碟(下稱系爭光碟)及錄音譯文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18至119頁)為證，系爭光碟經被告聲請勘驗，本院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二第78至84頁)：

　1.播放器時間(下同)第0至3秒：原告手持噴槍蹲在電土右方，雙腿膝蓋至一半一(應為「以」之誤繕)上之大腿、小腿凌於電土上方。電土及其周圍有液體潑灑痕跡，並有藍色水瓢置於地上。電土持續冒出白色煙霧，並有嘶嘶聲作響。原告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置於椅子上，原告左手邊的桌上放置有裝著液體之瓶狀物。

　2.第4秒：原告打開噴槍，電土周圍隨即冒出一團火焰。

　3.第5至7秒：原告站起來後退，上衣、褲子均有橘色、藍色火焰。約第6秒時，原告大喊救一下...。

　4.第8秒：原告離開錄影畫面。

　5.第8秒至第3分鐘則為原告與廖建富之對話(詳後述)。

　由系爭事故之影像可知，原告係以蹲姿對置放於系爭租屋處地板上之電土(化學名稱：碳化鈣)以噴槍噴火後，其所著衣褲登時起火，因而站起來後退並大喊「救一下」，並奔出錄影畫面之外，向廖建富說「救我」、「119」等語(見本院卷第82、83頁之勘驗筆錄)。足認系爭事故係原告對電土點火後，所遭受之非因疾病而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傷害，核與系爭保單第3條第1款，以及保險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之意外事故定義相符，應認原告已舉證證明其係因意外事故而受系爭傷勢。

㈣被告以原告在住宅區公寓內出於個人意志，點燃具有危險性之電土，於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係可預見之當然結果；依原告點燃電土時之周遭環境、擺放之物品，以及原告點火時之表情與姿態、位置，與一般人會盡可能遠離火源避免火勢波及之常理有違；又本件經函詢內政部消防署，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除將水分潑灑於與水反應可產生可燃性氯體之電土外，更身穿已吸附易燃性液體之衣物進行點火作業，難認系爭事故為意外。另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不久前之113年3月方投保高額度短期意外險之系爭保單，難認非無道德風險存在，且其對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後說法不一，均有可疑，另在系爭光碟中原告曾口出「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啊。黑幫就是這樣...我想死」等語，暨在場之廖建富因另案與訴外人張瀚襄合意詐保，而遭判處罪刑，令人質疑系爭事故是否出於意外等情，而辯稱系爭事故並非具有偶發性、不可預見性之意外事故等語。經查：

　1.原告於系爭事故所點燃之電土，化學名稱為「碳化鈣」，正常狀況下安定，與水劇烈反應產生氫氧化鈣和乙炔，乙炔為可燃性氣體，碳化鈣之儲放須保持乾燥並遠離水，及遠離熱、火花或火焰。據系爭光碟第0至第3秒顯示，與電土遇水生成乙炔氣體之現象相似等語，有本院依被告聲請向內政部消防署函查之該署114年5月9日消署預字第1143309248號函暨所附碳化鈣安全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76至381頁)。是原告在系爭租屋處以噴火槍點火前，地板上之電土持續冒出白色煙霧，並嘶嘶作響(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此時地板上之電土已與水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易燃之乙炔氣體，堪可認定。至於上開電土之來源，原告主張係廖建富所準備，廖建富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下稱淡水分局)就系爭事故為調查時答稱：111年7月26日12時41分與原告一同進入系爭租屋處電梯時，我右手箱子裝著原告要我帶的酒精、打火機跟瓦斯噴火槍(瓦斯噴燈)，左手是肯德基餐點，原告手裡拿的箱子是我拿給他的，是在當天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路0號替原告領取的，我不知道箱子內是什麼東西等語(本院卷一第192頁)。是由廖建富之警詢筆錄並無法證明原告所使用之電土係原告所購買；另本院依原告聲請所調取之臺北地院113年度易字第308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224號偵審電子卷內(即廖建富與張瀚襄共同詐領保險金事件)，亦無原告購買電土之事證，故本件並無證據可證原告所點燃之電土為其所購買。參以電土遇水會產生易燃氣體乙炔之化學特性，並非眾所周知，此觀本院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兩造有關電土之化學特性時，原告訴訟代理人答稱不清楚，被告訴訟代理人則稱須再陳報(見本院卷一第275頁)等情即明。此外，卷內亦無原告對電土之化學特性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證據，故原告主張其不知道電土的性質與危險性等語，堪可採信，是難認原告以噴槍點火時，已知地板上之電土因遇水產生易燃氣體乙炔，而可預見點火後將產生全身著火之結果。

　2.自系爭光碟勘驗結果可知，原告在系爭租屋處點燃電土時，其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原告左手邊則有裝著液體的瓶狀物(見本院卷二第78頁)，該瓶狀物對照警方於系爭事故現場所拍攝之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2頁)，應為濃硫酸；而在系爭事故發生後當晚，警方在系爭租屋處發現諸如酒精燈、濃硫酸、不明數量之電土，有淡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一般陳報單所附現場相片(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3頁)在卷可稽。然無法僅因系爭租屋處有上述物品，或原告點燃電土時，其前方有打開瓶蓋之酒精燈等情，即遽認原告動機可疑，或可預見其打開噴槍後，將致全身著火之結果。此外，原告在點燃電土前，其身體固有1/2以上之大腿與小腿凌於電土之上，且與電土之距離甚為接近(見本院卷二第78頁勘驗筆錄相片)，然而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原告已事先瞭解電土之化學特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不無可能認為點火後電土只會如木炭般，緩慢、局部地燃燒，故亦無法自原告點火時之姿勢、與電土間之距離推認原告可預見在點火後，其全身衣物亦將著火。

　3.原告在點燃地板上之電土瞬間，地板上之電土固全面燃燒，但原告全身衣物也立即著火(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此節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詢內政部消防署，該署復以：「影片當事人以噴槍點燃現場固態物質反應產生之氣體，該氣體具可燃性，燃燒瞬間引燃當事人上衣，而上衣仍有藍焰持續燃燒情形，為易燃性液體蒸發燃燒現象，顯示當事人上衣有吸附易燃性液體，而易燃性液體特性常帶有特殊芳香氣味。」(見本院卷一第363頁、第366至367頁、第376、377頁)，足認原告在點燃電土前，其身上衣物已吸附易燃液體。對此，原告主張：在過火開始前，廖建富有拿一件內衣及長褲要我換上，內衣微濕，說是怕我過火過程被火濺到，意外受傷，叫我穿上，說可以保護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5頁)，被告對此未加爭執，堪可採信。又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所著衣物所吸附之易燃液體為何種物質，且係原告故意以衣物吸附該易燃液體後穿上再點火，則若原告衣物上所吸附者僅為具有特殊芳香氣味之液體，而非如酒精、汽油等有刺鼻性氣味之液體，原告未必能警覺衣物上之液體具有易燃性，故亦不能以此推論原告對於其點燃電土後，將造成其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至於被告辯稱原告點火時笑容詭異等語，即使點火前系爭事故之影像可認原告確實面露笑容(本院卷二第78、79頁)，但仍無法僅憑該等影像即將其笑容解釋為「詭異」；何況由原告笑容亦可推認，其係以出於輕忽或玩笑之心態而點火，較為可信，蓋倘若原告對其點火後將全身著火之結果已有預見，則其亦當可以想像隨之而來的必是烈火焚身之劇痛，甚至生命危險，點火前之神情實應以緊張、嚴肅為常態，原告又何能從容面帶微笑地點火。是被告以上情辯稱系爭事故不具「偶發性」、「不可預見性」，而非意外事故等語，洵非可採。

　4.原告雖係在系爭事故發生前約4個月始向被告投保1年期之系爭保單，且每一人特定燒燙傷之保險金額為1,000萬元，並依不同燒燙傷程度有不同給付比例(見本院卷一第24、38頁系爭保單)，保險額度非低。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在場之廖建富確實因與張瀚襄共謀詐領保險金，而於112年1月26日某時間起，在張瀚襄自動配合下，由張瀚襄雙腳赤足浸泡於放滿乾冰塑膠桶中，並由廖建富以束帶綑綁方式，將張瀚襄固定於椅子，使其雙腳膝下部位得以浸泡於乾冰之中，並在旁錄影、拍照，使張瀚襄因雙膝以下浸泡在乾冰桶內長達數小時，待至112年1月28日凌晨始送醫院急診，經診斷為雙側小腿以下肆度凍傷併腔室症候群併骨缺血性壞死、敗血症、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嗣於112年2月6日接受雙側膝下截肢手術，渠等再利用不知情之張瀚襄母親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經臺北地院判處罪刑(見本院卷一第248至259頁)。然而本件並無任何事證足資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中自行點火，亦係出於與廖建富共謀向被告詐領保險金所為，而彼此有共同對被告詐欺之犯意聯絡，甚或原告投保系爭保單之時，即有在保險期間內自我傷害而達成詐領保險金目的之企圖。被告另辯稱原告對於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法前後不一，在金融評議中心主張是為了進行「過火」儀式，但亦曾以「用電土測試燃點做新型烤肉，發生意外」，廖建富於警方調查時陳稱：原告向救護人員說在烤肉等語，並引用原告所提出之金融評議中心評議書(本院卷一第62、64頁)、廖建富警詢筆錄(本院卷一第189、190頁)為據。惟原告就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前後說法不一，固然啟人疑竇，然亦無法以此推論原告即係出於詐領保險金之目的；反之，倘若原告點燃電土致其全身衣物燃燒而受有嚴重之燒燙傷，係出於與廖建富共同計畫詐領保險金所為，甚至係在111年3月間向被告投保系爭保單時即有此謀劃，則原告理應在系爭事故發生前即與廖建富統一說詞，當不致有系爭事故發生原因說詞先後矛盾之情形。

　5.查原告在點燃電土後全身衣物著火，隨即驚呼「救一下」，稍後應係在原告身上火滅了之後即向廖建富表示：「感覺，是故意的，是故意的，黑幫就是這樣」廖建富立即回稱：「幹你白痴，你跟誰你別先誣我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2至84頁)。是依雙方當時對話之情境，原告應有指責係遭廖建富設計陷害而致全身起火燒傷之意思，廖建富方會立即回嘴要原告別任意誣指之情，故亦難認系爭事故係原告與廖建富共同計劃所為。

　6.依上說明，被告上開所辯與引用之證據，無論分別以觀，或綜合評價，均無法直接或間接證明系爭事故為原告有意為之，甚或係與廖建富共謀所為，不足以推翻本院對於原告受有系爭傷勢，係因偶然、不可預見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心證，故系爭傷勢係原告於系爭保單保險期間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足堪認定。　　

㈤被告未舉證證明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行為所致：

　被告雖以系爭光碟內容以及廖建富、張瀚襄於另案之供述，暨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所載，辯稱系爭事故係原告故意引火上身所致等語。經查：

　1.原告自行整理之時序表雖就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自承係為進行「過火」儀式所造成(本院卷一第294、295頁)，被告並辯稱民間習俗所稱之「過火」，係指赤腳或身體穿越火堆，具高度危險性，依原告之智識程度，理應明知身體接觸火源必然導致燒燙傷，卻仍執意為之等語。惟過火儀式之進行非必然導致參與人員之燒燙傷，否則此向民間習俗即難以持久流傳。又系爭保單關於特定燒燙傷給付最高達1,000萬元，然其除外不保項目，僅包含：「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系爭保單第6條有明文約定(本院卷一第28頁)，並不包含「過火」，故倘若被保險人並非出特技表演的競賽或表演之目的，而進行過火儀式，仍屬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是過火儀式本身顯然不具備保險事故發生之必然性，自不得以原告進行過火儀式，即認原告係故意引火上身而致受燒燙傷。又內政部消防署前揭函復資料雖表示原告身上應有特殊芳香味之易燃性液體，但原告未必能僅憑氣味即能知悉該液體具有易燃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即使原告故意點火，亦難認原告有造成系爭傷勢之故意。

　2.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時，固然有口出「好、好、好，我，我想死」之語(見本院卷二第84頁)，然原告在烈火焚身後口出「我想死」之語，不能排除係因高溫燒燙傷導致劇痛，一時情緒性之發言，不能據此推論原告有自焚身死之故意。

　3.張瀚襄在另案雖向檢察官供稱：廖建富跟我說影片自焚的人叫吳哲漢，他在外面有惹到其他人，吳哲漢去惹到黑道，對方要求他要做這些事情，類似過火之類的，要把酒精潑在自己身上等語(本院卷二第62、64頁)。經查，廖建富在另案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時，其向法官供稱：111年7月26日吳哲漢在淡金路10號或8號9樓或10樓，警察有找到相關的影片，當時吳哲漢笑著點火自焚，要帶我一起死，吳哲漢當時是整個身體起火要抱著我(見臺北地院112年度聲羈字第448號電子卷第46頁)。廖建富在羈押庭供稱原告點火自焚要帶其一起死等語，顯與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不符，蓋原告在身上著火後立刻向廖建富求救，業經本院勘驗系爭光碟確認無訛，原告顯無與廖建富同歸於盡之意，此為廖建富所親身經歷之事件，應無誤認之理，廖建富所言不無為撇清與原告及系爭事故之關係而故意為不實之陳述。而張瀚襄有關原告係自焚之說，係聽自廖建富而來，亦不能排除廖建富同樣是為了撇清與系爭事故之關係，甚至係為操縱張瀚襄使其配合自傷，以詐領保險金所為，實不能僅以廖建富片面之詞遽認原告係故意自焚而製造系爭事故。

　4.依上說明，被告所提出之證據，仍不能證明原告係明知其點燃電土，將造成其全身衣物著火而導致燒燙傷，或即使其點燃電土將導致其全身燒燙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心態，難認系爭事故及系爭傷勢，係原告故意行為所導致。

㈥按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本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系爭保單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8頁)。查原告為系爭保單除身故以外之保險受益人，而原告已舉證證明系爭傷勢係因突發之外來意外事故所造成，被告復未能證明系爭傷勢係原告故意行為所造成，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負給付原告保險金之責任。次查，原告就系爭事故所得請求之保險金，業據提出系爭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之保險金給付金額計算表（見本院卷一第18、20頁)，主張因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保險金585萬1,694元，因系爭住院二得請求保險金18萬8,662元。而原告上開兩次住院，均為系爭事故所為之相關聯治療，亦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113年12月12日馬院醫外字第11300075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又被告於114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領新585萬1,694元、就系爭住院二得請領18萬8,662元之金額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0頁)。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604萬356元(計算式：5,851,694元＋188,662元＝604萬356元)核屬有據。

㈦按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保險金，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為系爭保單第11條第2項所明定(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又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為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已於114年4月16日具狀陳明倘若原告就系爭事故有保險金請求權，其對於系爭住院一、系爭住院二保險金利息分別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算，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50頁)。則原告就系爭住院一得請求之保險金585萬1,694元、就系爭住院二得請領之保險金18萬8,662元，請求分別加計自111年11月14日、112年12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單第11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4萬356元，及其中585萬1,694元自111年11月14日起，其中18萬8,662元自112年12月14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之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余盈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淑敏





